嘉義市各機關(單位)學校辦理115年度預算分配注意事項
壹、單位預算：

一、各機關(單位)歲入、歲出預算，應依法編造分配預算，經核定後切實執行。
2、 各機關(單位)學校預算經議會審議結果，有附帶決議或附加條件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依預算法第五十五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及「直轄市及縣(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事項」等規定，各機關(單位)編造歲入、歲出分配預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機關(單位)歲入、歲出預算，應按月分配，每三個月為一期，全年度預算分為四期。

       (二)凡法定預算內列有歲入之機關(單位)，應就其所管全年度預算數，考量可能收起之時間，依歲入來源別各級科目，編造「歲入預算分配表」。
     (三)凡法定預算內列有歲出之機關(單位)，應配合計畫預定進度，依下列原則妥為分配：
1.歲出預算之各計畫，其以中央補助(不含社會處設算社會福利補助)為財源者或自有財源收支對列者及配合款，暫不予分配(除人事費及業務費之「約用人員酬金」外)，俟其歲出預算依實際中央補助核定或自有財源繳庫後，再行辦理專案分配。
2.基於整體財政及財務管理考量，市庫負擔之業務費，除稅捐及規費、保險費、兼職費、約用人員酬金、機要費、特別費及部分一般事務費〔指員工文康活動費及里長事務(補助)費〕等全數分配外，其餘採八成分配，控管二成暫緩分配，視年度財政收支狀況再行辦理專案分配；若遇計畫特殊需全數分配者，由業務單位專簽辦理不控管二成相關事宜。(計算分配金額時，若結果非整千元，則百元以下採無條件進位。例:87,087元，無條件進位後為88,000元。)
 3.各機關(單位)預算內所列汰換公務車輛經費，應分配於舊車屆滿使用年限之當月份，不得提前。

4.經常支出應依實際需要按月或按期分配；資本支出應衡酌緩急，按計畫實施進度，並配合付款進度，適時覈實分配。
5.歲出預算分配應考量計畫執行預期進度及付款等因素，各單位針對落後計畫應定期檢討，以提升計畫執行績效，並避免預算分配數與計畫執行期程未能切實配合，致年底發生巨額保留；另針對上(114)年度，年度進行中，因分配數不足有辦理修正分配項目，請再核實預估計畫進度與付款進度，妥為規劃分配。
6.各機關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應依機關別編造「歲出預算分配表」，並按預算與計畫配合情形，按計畫加編「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
7.為配合發薪作業，各機關(單位)除元月份員工薪津分配在當月外，其餘月份分配在各該月份之上個月分配數內 (本年度1月份分配數請含1、2月份薪資；年終獎金及考績獎金請分配於2月份)，其餘加班費等人事費請依實際需要妥為分配。（約用人員酬金分配在當月）
四、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應依照上述相關規定妥為規劃分配登入公務預算會計資訊系統：
 (一)機關部分編造列印「歲入、歲出預算分配表」暨「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8份另加封面(封面右上角應填具預算書冊編號)，由主辦會計人員及機關首長核章後，於通知送達期限前逕送本府主計處歲計科彙辦。
 (二)本府各單位編造列印「歲出分配預算與計畫配合表」8份並依序核章後，於通知送達期限前逕送本府主計處歲計科彙辦。
2、 附屬單位預算：
一、依預算法第八十七條及「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規定，各基金管理機關(構)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基金管理機關(構)應依業務情形，核實編造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並附具總說明。
(二)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以每半年為一期，各期應估測執行期間業務狀況，就本期內達成之業務計畫予以編列。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應考量財務狀況，配合計畫實施進度，衡酌緩急，在本年度可用預算範圍內審慎估計，並避免集中分配於年底。
 (三)各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應於每期開始二十日內編成，陳報主管機關，各基金之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二十日內核定。各基金於預算執行期間，遇有重大變動時，應即修正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並循上述核定程序陳報核定。
二、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收支估計表總說明之內容應包括「1.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估計2.業務計畫3.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
(二)各月份用人費用之分配數額請參考單位預算分配作業，服務費用、材料及用品費等各項費用請全數分配(免控管二成)，場地租借等收支對列項目請依收入情況分配，各校用人費用以計畫型補助為財源者及配合款依支出情況分配，免再辦理專案分配。
(三)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含「1.封面2.總說明3.基金來源用途估計表4.主要業務計畫實施估計表5.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實施估計表6.基金來源用途法定預算分配表7.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可用預算分配表」，請依序編碼並單面列印一式8份(核章於封面即可，毋需蓋關防)逕送主管機關(教育處)。
(四)請列印「115年度預算整年度收支估計表明細表(業務計畫合計)」1份，並請於資本門科目按月份分別註明收支對列的金額，併同「115年度預算第1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逕送主管機關(教育處)。
3、 各機關(單位)學校預算經議會審議結果，有附帶決議或附加條件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參、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俟實際情形需要依規定修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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